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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宿迁市公安局服务交通物流保通 

保畅工作十条意见》的通知 

宿公局〔2023〕12 号 

 

各县公安局、城市公安分局，市局各警种部门：  

现将《宿迁市公安局服务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十条意

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 

特此通知。  

 

宿迁市公安局  

2023 年 2 月 2 日  

 

 

 

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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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公安局 

服务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十条意见 
 

为贯彻落实江苏省公安厅《服务交通物流保通保畅工作十项

措施》，统筹交通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，科学精准做好交通物流

保通保畅工作，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，现结合我市实

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保障重点物资运输车辆优先通行。加强运输医疗、民生、

能源等重点物资、应急物资车辆的指挥疏导，在拥堵路段给予优

先通行，在城区经许可后允许在禁行路段临时通行，在高速公路、

国省干线拥堵时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通行。配合交通运输等部门排

查整治道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，因地制宜放宽通行限制。

在大型物流集散地周边道路增派巡逻警力，维护交通秩序。上述

车辆发生交通违法的，依法快速处理结案，除有法律法规规定情

形，原则上不扣留车辆；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，快速出警处

置，车辆无法继续行驶的，帮助联系车辆尽快转运、妥善处置。 

二、放宽城市货运车辆通行。除早晚高峰时间段、城市快速

路高架以及经公告的少数核心区道路外，允许轻型及以下厢式、

封闭货车和清障车在城市道路免办通行证通行。运输民生物资、

生活物资及药品器械等中型厢式、封闭货运车辆，可以通过“交

管 12123”APP或本地通行证系统申报电子通行码，每次有效期

2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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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优化城区停车管理措施。会同停车管理部门，按照《宿

迁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》相关要求，不断调整优化现有停车

管理措施，实施差异化停车收费政策，引导停车资源合理使用。

推动“市区停车便利化及停车‘一网统管’扩容工程”民生实事

项目建设，新增一批停车场和停车泊位，有效缓解城区停车供需

矛盾。在医院、大型超市、物流集散地等重点区域周边道路设置

临时停车点，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停车需求。对核心城区停车难问

题，积极在次干道、支路和背街小巷挖掘停车资源，利用小区周

边路网合理规划夜间限时停车路段，协调沿街单位将内部停车资

源向社会开放，缓解中心城区特别是老旧小区停车压力。对群众

紧急就医、接送孩子上下学、货车卸货等临时停车违法行为不予

处罚。 

四、快速审批剧毒化学品运输通行证。对符合《剧毒化学品

目录》涉及疫苗、抗原检测试剂、药品等医疗物资原材料剧毒品

运输的，缩短审批时限，省内运输的当日审批完成。根据实际调

整危化品车辆限行时间和区域，保障正常物资供应。 

五、改进货运车辆执法工作。制定全市货运车辆“首次违法

警告”清单和“轻微违法免罚”清单，对符合两类清单条件的违

法行为，以提醒、教育、纠正为主，处罚时更多适用警告。对货

运车辆常见的违法行为，探索建立提醒告知机制，对轻微违法行

为且经提醒告知后及时纠正并消除安全隐患的，不予处罚。对有

明显安全隐患的车辆，主动提供帮助，消除安全隐患。持续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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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车现场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进一步健全货运车辆现场执法监督管

理工作机制，防范消减货车现场执法工作的风险矛盾，努力实现

货车执法管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。 

六、为紧急就医提供应急交通保障。优先保障救护车等急救

车辆通行，对接到群众紧急就医等报警求助的，各级情指部门要

第一时间启用“生命绿色通道”，快速确定就医群众位置、规划

最快就医路径并全程绿路调控保障，必要时指令路面警力开道引

导，确保就医线路安全畅通。对因紧急救助等原因产生的闯红灯、

超速等违法行为，经核实报警记录、就医记录等证据资料后免于

处罚。 

七、设立便民服务驿站。协调交通运输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

单位，在市内高速公路服务区、治超站、收费站、执法站等，设

立便民服务驿站，为过往货车提供休息地点，以及开水、急救药

品、修车工具等便民服务设施，并安排专人值守，确保各项服务

设施正常使用，及时接受货车驾驶人咨询求助，提供交通安全提

示服务。 

八、开通车管应急窗口。在全市各级车管所开辟绿色通道，

公布专线电话，对涉及应急物资、民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等车辆

和驾驶人，实行加急办、预约办、便捷办。对批量投入使用的医

疗服务保障等重点车辆，主动为相关单位提供牌证集中办理服

务，采取专线电话、专门窗口等方式，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，确

保快速上牌投入使用。在各大中型货物运输车辆交易市场，设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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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便民登记服务站，增加人员和设施，实现货物运输车辆、应急

救护车辆快速检验登记，避免人员排队等候、业务积压。 

九、实行驾驶证注销、机动车报废“延期办”。主动对接省

厅有关部门，提前完成互联网平台、公安交管业务综合应用平台

等系统升级。对在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期间，

因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 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

车检验合格标志而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，将强制报废期止统一

延长至 2023年 6月 30日；对在 2022年 12月 1日至 2023年 3

月 31日期间，因逾期未审验、逾期未换证、逾期未体检，导致

驾驶证可能被注销的，将注销期止统一延长至 2023年 6月 30日。 

十、实行驾驶证期满换证业务“容缺办”。对驾驶人通过互

联网平台申请办理“期满换证”业务时，2023年 3月 31日前允

许容缺身体条件证明办理，身体条件证明应在 2023年 6月 30日

前提交。全市各级车管所增加互联网办理中心工作人员、增设互

联网业务办理硬件设备，保障驾驶人通过互联网平台申请驾驶证

期满换证业务“容缺办”时能第一时间完成受理、审核、办结。 

以上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通过

社会媒体、警务媒体等多方宣传公告，提高群众对服务保障措施

的知晓率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由市局交警支队牵头解

释。本意见实施后，新的法律法规及上级规范性文件与本意见相

矛盾或不一致的，以前者为准。 

 


